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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訓練中心訓練中心訓練中心租用租用租用租用    

收費一覽收費一覽收費一覽收費一覽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可供租用時段為星期一至五 9:00am–5:00pm 及星期六 9:00am-1:00pm 

2) 最低收費以一小時計算，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算；以及超時 15 分鐘亦作一小時計算 

3) 請致電 2768 4204 聯絡鄧小姐查詢收費安排 

 

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 

1) 申請需於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請將表格傳真至2743 9780，以便本社安排 

2) 本社在七個工作天內，將以傳真回條方式通知申請結果 

3) 如獲接納，申請機構/團體須於租期的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支票抬頭請寫：「明

光社」 

4) 機構/團體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通知需取消租用，本社將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 50 %50 %50 %50 %作行政費，餘

數則退回有關機構/團體。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則恕不退還恕不退還恕不退還恕不退還已繳費用 

5) 如於租用時間前 4 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租用機構/團體可取消 

當日之租期；並可選擇更改租期或退款 

6) 租用機構/團體可於租用時間前 15 分鐘使用場地 

7) 租用期間所有設施如有損毀、破壞或遺失，租用機構/團體須負責賠償 

8) 本社有權決定批出場地與否 

9) 本社保留以上章則刪改權，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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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及非牟利團體及非牟利團體及非牟利團體及非牟利團體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不收費活動不收費活動不收費活動不收費活動    收費活動收費活動收費活動收費活動    

活動室活動室活動室活動室    可容納約 60-80 人    $150﹝每 1小時﹞    $200﹝每 1小時﹞    $250﹝每 1小時﹞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LCD 投影機 
辦公時間 -免費; 

 

非辦公時間 - 

$100﹝每 2小時﹞ 

$100﹝每 2小時﹞    $150﹝每 2小時﹞    

手提電腦 $100﹝每 2小時﹞ $150﹝每 2小時﹞    

影視音響設備 (包咪 2 支) 免費    免費    

專人協助錄影(包 1 部專業

錄影機連腳架及 2 小時錄

影帶,活動後可帶走) 

$250﹝每 2小時﹞    $300﹝每 2小時﹞    $400﹝每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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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可供租用時段為星期一至五 9:00am–5:00pm 及星期六 9:00am-1:00pm 

2) 最低收費以一小時計算，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算；以及超時 15 分鐘亦作一小時計算 

3) 請致電 2768 4204 聯絡鄧小姐查詢收費安排 

 

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守則 

 

10)申請需於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最少一個月前通知，請將表格傳真至2743 9780，以便本社安排 

11)本社在七個工作天內，將以傳真回條方式通知申請結果 

12)如獲接納，申請機構/團體須於租期的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兩個星期或之前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繳交全部費用。支票抬頭請寫：「明

光社」 

13)機構/團體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於租期前七個工作天通知需取消租用，本社將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扣除已繳費用之 50 %50 %50 %50 %作行政費，餘

數則退回有關機構/團體。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若通知期不足，則恕不退還恕不退還恕不退還恕不退還已繳費用 

14)如於租用時間前 4 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租用機構/團體可取消 

當日之租期；並可選擇更改租期或退款 

15)租用機構/團體可於租用時間前 15 分鐘使用場地 

16)租用期間所有設施如有損毀、破壞或遺失，租用機構/團體須負責賠償 

17)本社有權決定批出場地與否 

18)本社保留以上章則刪改權，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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